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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高级顾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为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

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产生影响。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马廷义先生作为公司创始人，凭借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带领

公司稳步成长，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马廷

义先生为公司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为更好地推动

公司高质量发展，董事会同意聘请马廷义先生为公司高级顾问，每年薪酬不超过

100万元（含税），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继续为公司发展建言献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马廷义先生持有公司

11.92%股份，符合关联自然人认定标准，公司本次拟聘任其为高级顾问并支付不

超过 100万元（含税）薪酬，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

内公司与马廷义先生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

上，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马廷义先生持有公司 11.92%的股份，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马廷义先生：男，195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师，

公司创始人。曾任河南明泰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聘请对象

马廷义先生

（二）聘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工作职责

为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产业政策解读、重大投资决策、核心技术攻关、管理

团队建设、行业资源整合及新业务拓展提供专业咨询与指导建议；协助公司维护

重要行业关系与合作伙伴资源。

（四）薪酬标准

参考行业同类岗位薪酬水平、公司经营规模及马廷义先生的资历贡献，确定

年度顾问薪酬为不超过 100万元（含税），按月支付。

（五）履职方式

采取不定期履职模式，根据公司需求出席战略会议、提供专项咨询。

四、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说明

本次聘请高级顾问的薪酬定价，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及等价有偿原则，

参考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聘请高级顾问的薪酬标准，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马

廷义先生的行业地位、专业能力及历史贡献综合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借助马廷义先生深厚的行业经验与资源优势，助力公司战

略落地与高质量发展，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5月 11日召开 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聘请高级顾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会议认为：公司拟聘请马廷义先生担任公司高级顾问，是基于公司实际

经营需要作出的安排，具有合理的商业逻辑，本次交易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本

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明确了服务范围、期限等，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

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聘任马

廷义先生为公司高级顾问，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6年 5月 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

请高级顾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

票回避（关联董事马星星先生、化新民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5月 12日


